
上政发〔2020〕34号

上海庙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庙镇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嘎查村、社区，镇直各部门：

现将《上海庙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上海庙镇人民政府

2020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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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庙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摸排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摸清上海庙镇乱占耕地建房底数，根据国务院、自治

区、市、旗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要求，结合我镇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摸排工作，摸清全镇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底数，

建立工作台账，为分步整治、分类处置存量问题奠定基础，重点

整治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用耕地建房行为，保障农牧民

合理的建房需求。

二、工作任务

摸清 2013年以来，全镇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涉及用地情

况，房屋建设、使用和非法出售情况，处罚情况等，建立全镇农

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

（一）摸排范围

1.时间。主要摸排全镇范围内 2013 年以来各类占用耕地建

设的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的房屋。之前个别和部分已经建设但

与 2013年以来违法违规建房行为有整体关联性的房屋，一并摸

排。

2.耕地。占用的耕地，是指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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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成果为耕地且未依法依规变更用途或现状为应按耕地管

理的土地，以及“二调”后各年度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途径新

增加的耕地或按耕地管理的土地。具体情形如：常年耕种的纯耕

地；休耕、撂荒的耕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园地、林地、草地、

坑塘等用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设施农业用地；应按照耕地管理

的地面已经硬化的乡村广场等用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农村道路

用地；自然资源部门认定为耕地，但林业管理部门认定为林地，

草原管理部门认定为草地的土地等。

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的房屋，无论全部或者部分违法占用

耕地（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都要纳入摸排范围。对实际已经

建设但因各种原因导致“二调”时调查为耕地的土地上建设的房

屋，也要纳入摸排范围，但可以举证说明。

3.用地手续。乱占耕地建房，是指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或

用地手续不全，占用上述各类耕地建设的房屋。如，因停批造成

多年未批准宅基地的；不符合分户条件等原因未能批准宅基地

的；不符合规划未能办理用地手续的；没有用地计划指标未办理

用地手续的；没有缴纳相关费用未取得用地手续的；虽有手续但

不合法合规的等。

已依法取得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土地上的房屋，已合法审

批的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已依法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含之前

依法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且未扩建违法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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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房屋，已依法取得临时用地手续且尚未到期的临时用地上的

房屋，在“大棚房”清理整治工作中已整改到位的设施农业用地上

的房屋，符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 号）要求或按《自然资源

厅农牧厅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内自然资

字〔2020〕310号）规定兴建的种植业、养殖业房屋，以及已经

纳入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的房屋，不纳入本次摸

排范围。

（二）摸排类型

按照房屋的主要用途，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住宅类。对农村牧区宅基地类住宅，以宗为单元开展摸

排，并认定房屋是否符合当地“一户一宅”政策或“分户条件”。对

单元楼式的多户住宅，以项目为单元开展摸排。摸清房屋类型、

建设和使用情况、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最终形成住宅类农村

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摸排结果和认定情况要予以公

示。

二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以项目为单元，摸清该类房屋

用途、建设主体、建设依据、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最终形成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

三是工矿、仓储、商服、旅游等产业类。以项目为单元，摸

清该类房屋用途、建设主体、建设依据、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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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产业类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

三、技术路线

（一）基础资料准备

利用国家统一下发的基础资料、鄂托克前旗土地利用规划数

据、城乡（村庄）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数据、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初步成果及有关遥感影像资料，结合农村牧区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确权发证、地籍调查（测量），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调

查相关工作成果，近年来群众信访、举报、媒体曝光、上级转办、

交办、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时掌握的数据，制作全镇摸排工作

基础资料。

国家、自治区层面将组织提取 2013年以来乱占耕地建房遥

感监测图斑，为地方开展排查工作提供辅助。各嘎查村社区、镇

各相关部门对提取的图斑要逐宗进行实地核实，认真填写相关核

查信息。

（二）统一数据汇交

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将辖区范围内的摸排信息情况

上报至镇综合行政执法局，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汇总分析摸排数据

并上报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然资源所做好摸排工作的政策

把关和技术指导工作。

（三）成果质量管控

牵头部门及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严格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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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机制，充分采用公开、公示等方式，确保摸排结果真实、

准确。每宗宅基地房屋或每个项目均要明确记录填报人、审核人、

复核人等（均可多人），确保填报信息可追溯。各嘎查村社区、

镇各相关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摸排结果。

对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坚决予以纠正。

四、时间安排

本次摸排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

门根据本方案，尽快组织开展摸排工作。

（一）自查摸排阶段（10月 12日至 10 月 21 日）。各嘎查

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对本辖区内乱占耕地建

房情况进行全面摸排，自然资源所等相关部门全力协助做好指导

把关工作。

（二）分类汇总上报阶段（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5 日）。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摸排数据进行全面汇总梳理分析并将初步摸

排结果报送至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三）自查整改阶段（10 月 26 日至 11月 25 日）。镇综合

行政执法局配合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数据审查、核实纠正工

作，上报最终摸排成果。

（四）总结改进阶段（11月 26 日至整治工作正式开始）。

认真总结摸排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分类处置的意见建议进

行再研究再完善，为下一步整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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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是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做好摸排工作是顺利完成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基

础。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

好摸排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落实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作为“四个意

识”是否坚定、“两个维护”是否牢固的现实检验，精心组织，集

中力量，采取强有力措施，把摸排工作抓实抓好。各嘎查村社区、

镇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部署亲力亲为，

靠前指挥，狠抓落实。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对应

的专门工作机构，加强摸排工作组织领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精心组织排查。本次摸排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成果

质量要求高，摸排工作由镇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调度，协调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

全面准备基础资料，组织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全面摸排

我镇乱占耕地建房情况，并对摸排数据的真实性承担责任。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摸排工作进行指导，对摸排数据成果质

量进行监控和审核，并结合摸排工作成果，研究提出分类处置的

意见建议。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摸排结果数据的

管理，不得泄露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对涉及保密管理单位的房

屋（含军用土地上的房屋），不得在非保密的信息系统或数据汇

交平台中填报，须单独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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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保成果真实准确。摸清底数对于做好下一步分类处

置工作至关重要。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属

地管理责任，对摸排数据成果质量负责。对住宅类房屋的摸排要

以嘎查村（组）为工作单元，充分发挥嘎查（村）党组织和驻村

工作队的作用，通过民主决策、成果公示等方式，使摸排结果和

认定情况公开、透明、准确。摸排结果和认定情况公示时间一般

不少于 10天。

摸排过程中，要从不同角度拍摄能全面反映房屋及占地状况的现

场照片。房屋占地面积没有国土调查、确权登记或地籍调查（测

量）等成果可准确确定的，可采取皮尺丈量、图上勾绘等简便方

法确定。在分类处置时，根据实际需要再进行测量。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设立专用咨询服务电话，组织精干力

量，及时为基层群众答疑解惑。对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及时明确工作标准和处

置措施，确保摸排工作严谨规范。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

职责范围内难以解决的，要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

（四）严格监督检查。摸排工作主动接受镇纪检监察室及上

级纪委监委的全程监督，邀请镇纪检监察室参加有关会议，及时

向镇纪检监察室通报有关情况。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在摸排工作

中，发现相关违纪违法行为线索，要及时向镇纪检监察室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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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村牧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领导小组要定期不定期对各

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摸排

工作进展缓慢、推诿扯皮、避重就轻、摸排不实、填报不认真的，

要予以公开通报；对问题严重的，要约谈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坚决查处摸排工作中领导干部失责失职、不

作为、乱作为问题，对授意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失职渎职，导

致耕地流失的领导干部，要严肃问责。

（五）加强舆论宣传。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广泛

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极端

重要性，支持和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整治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及时了解干部群众思想动态，有针

对性地做好解释引导工作，有效化解相关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和

隐患。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打着专项整治工作旗号侵害群众

合法权益的行为和地区，要公开曝光，严肃问责。

附件：上海庙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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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庙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摸排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巴音孟克 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副组长：布仁巴特尔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工会主席

王建林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机关党

支部书记

呼吉乐图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贺晓宇 党委委员、政府副镇长（常务）

吕占鹏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薛 英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孙世峰 人民政府副镇长

嘎尔迪 人民政府副镇长

曹 永 综合执法局局长、党政综合办公

室负责人

黄向阳 综合执法局指导员

成 员：牛玉林 自然资源所所长

段振辉 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宋楠楠 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 11 —

王占福 长城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阿日并吉日嘎拉 布拉格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驰凯 上海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包亚会 马兰花社区党支部书记

曹玉昆 八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谢志军 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

罗鹏怀 沙章图村党支部书记

阿拉腾乌都 阿勒台嘎查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苏米雅 哈沙图嘎查党支部书记

布仁吉日嘎拉 公乌素嘎查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贡达来 芒哈图嘎查党支部书记

蒋玉林 陶利嘎查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斯仁旺扎拉 拜图嘎查党支部书记

那顺朝格 特布德嘎查党支部书记

希尼毕力格 乌提嘎查党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主任由贺晓宇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黄向阳同志兼任。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对全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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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审议整治工作政策措施和有关工

作方案，协调解决整治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各嘎查

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工作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确保

实现各项目标任务。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一是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是制作下发基础资料，为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提供技

术指导；三是根据自治区、市、旗级下发的方案，结合实际，制

定我镇工作方案；四是根据各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召集各成员单位研究会商，形成指导意见；五是组

织人员赴实地对工作进行督导核查，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

项，向镇政府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六是与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紧密联系与沟通，根据工作要求，及时对我镇工作进行指导；七

是统计汇总上报数据，形成工作台账，并向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报送最终报告；八是完成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机制

（一）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由组长主持。根据工

作需要研究相关工作时，可临时召开部分成员为会议，也可邀请

其他单位参加会议。

（二）领导小组议定事项以领导小组名义印发会议纪要，各

嘎查村社区、镇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组织督查组定期督促检查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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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领导小组

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按要求及时向镇政府报送相关材料

并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



上海庙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4日印发


